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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
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

，

８９７

，

９０８ １．１６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四川奇峰实业

（集团）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

，

８９７

，

９０８ １．１６ ０ 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８９７

，

９０８ １．１６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该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其在本次减持期间任意连续

３０

天内减持数量未超过本

公司总股本的

１％

。

２

、该股东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

该股东在相关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３

、本次减持后，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

份。

三、备查文件

１

、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票减持通知

特此公告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０２６

证券简称：飞亚达

Ａ

飞亚达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的《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９

，

３１７

，

９９９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

２４

，

９３１

，

７９９．９０

元。 其中：

１

、

Ａ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扣税后实际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９０

元；

２

、

Ｂ

股股东中属于非居民企业的扣税后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折合

人民币

０．９０

元；

Ｂ

股股东中不属于非居民企业的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Ｂ

股现金红利按股东大会决议后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的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

１

港币

＝０．８７５３

元人民币）折为港币

支付。

注：上述“非居民企业”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

中国境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且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以

及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企业。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股权

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Ａ

股本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

红利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至其

资金帐户。

２

、

Ｂ

股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

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若

Ｂ

股股东在

８

月

６

日办理了“飞亚达

Ｂ

”转托管，其现

金红利仍在原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８９

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５８４

卢炳强

五、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动。

六、非居民企业完税证明等办理事宜

１

、

Ａ

股股东中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

Ｂ

股股东中的非居民企业若

需要提供完税证明的，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前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税务局要

求的相关材料以便我公司向税务局申请。

２

、若银行、券商或其他机构的客户存在不属于非居民企业持有“飞亚达

Ｂ

”股份的情况，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前与我公司联系，并按照我公司要求提

供相关法律文件，我公司确认情况属实后，将返还所扣税款。

Ｂ

股股东中，如果

存在不属于非居民企业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前，通过其委托交易的银行、券商或其他机构与我公司联系。 由此给股东带来

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并恳请理解。

七、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立彬 张勇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６０１３９９２ ８６０１３６６９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３４８３６９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科技大厦

２０

楼（

５１８０５７

）

八、备查文件

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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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复牌后

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

"

指导意见

"

）的规定，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发布了《鹏华关于进一步规范旗下基金估值业务

的公告》，说明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

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净值影响超过

0.25%

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

"

指数收

益法

"

估值确定。

本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

"

航天长峰

"

（股票代码

600855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详见本公司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有关公

告）。

2010

年

7

月

26

日，

"

航天长峰

"

（股票代码

600855

）复牌，本公司依据指导

意见等法规规定以及该股票复牌后的市场交易特征，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决定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采用估值日所

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进行估值，不再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若有变更，

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h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

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7 月 27 日

股票代码：000558�����股票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0-044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23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该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

30,000,000

股限售法人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09%

）及

45,000,000

股定向询价限售法人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14%

）

,

因已还清深圳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的借款，于

2010

年

7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解质手续。

同时第一大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

18,000,000

股限售法人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4.86%

）

,

因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柒仟

万元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一年），于

2010

年

7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的质押手续，质押期限从

2010

年

7

月

22

日起

至主债务清偿完毕止。

截止目前，第一大股东共持有

36,750,000

股限售法人股（占总股本的

9.91%

）

及

150,000,000

股定向询价限售法人股（占总股本的

40.46%

）被冻结或质押。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26 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公告编号：2010-027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书》（

2010

深稽立通字

01

号）。因

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稽查局决定对公司及

相关人员立案调查。

在立案调查期间， 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稽查局

的调查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09�����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2010-014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诉欧盟三（氯异丙基）磷酸酯

（TC P P）反倾销案的公告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7

月

23

日接到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关

于

"

召开欧盟磷酸三酯应诉协调会

"

的通知，函件告知欧盟将于近期立案对我输欧

磷酸三酯（

TCPP

）发起反倾销调查。

据悉

European Chemical Industry Council

（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于

2010

年

6

月

8

日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欧盟委员会于

2010

年

7

月

23

日正

式立案。反倾销调查期间为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在上述期

间，凡对欧盟出口

TCPP

的企业都属于涉案企业。 依照欧盟法律，整个调查程序自

2010

年

7

月

23

日起将历时

15

个月，欧盟委员会一般将在立案后

9

个月内做

出初步裁定。在欧盟委员会未作出裁决之前公司出口欧盟的相关产品不会受到影

响。 一旦欧盟最终认定中国出口的

TCPP

存有倾销事实并因此伤害欧盟产业，将

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项下输入欧盟的

TCPP

产品征收一定幅度的反倾销税。

TCPP

为公司主要产品之一。 反倾销调查期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公司向欧盟出口的

TCPP

销售额约为

13,000

万元人民币，约占同

期营业总收入的

19%

。 公司目前已启动反倾销应诉工作，成立了反倾销小组并聘

请反倾销专业律师机构应对此次反倾销法律事务。该事项对公司今后生产经营的

影响暂时难以判断，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并及时予以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7�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031�����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0-019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3.5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暂缓表决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召

开

2010

年第

113

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 审议广东巨轮模具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债），会议审核结果：暂缓表决。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0 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18���������证券简称：*S T�锦化 公告编号：2010-095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裁定自

2010

年

3

月

19

日起对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锦

化氯碱

"

）进行重整，指定锦化氯碱清算组为管理人开展锦化氯碱重整相关工作。

锦化氯碱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辽

宁省葫芦岛市海滨路锦西石化文化宫召开。 会议上，管理人报告了债权补充申报

及审查情况，债权人会议核查了《补充债权表》，债权人分优先债权组、职工债权

组、税务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对《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进行表决。

经表决，锦化氯碱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职工债权组和税务债权组通过重

整计划草案，优先债权组和普通债权人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葫芦岛中院决定锦化氯碱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休会，并现场通知优先债

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债权人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上午

9

时在葫芦岛中院民一庭对

锦化氯碱重整计划（草案）进行第二次表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优先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

第二次表决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

整计划草案。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存在因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被终止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

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18��������证券简称：*S T�锦化 公告编号：2010-096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出资人权益

调整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管理人已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公告了关于

2010

年

7

月

28

日召开锦化化工

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锦化氯碱

"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

的通知（详见锦化氯碱

2010

年

7

月

13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0-087

）。

2010

年

7

月

24

日管理人公告了关于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公告 （详

见锦化氯碱

2010

年

7

月

24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0-093

）。 现将锦化氯碱重整计

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再次公告如下：

一、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为了挽救锦化氯碱，使锦化氯碱恢复生机和持续发展，减少债权人和出资人

的损失，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实施锦化氯碱重整，需要对锦化氯碱出

资人权益进行调整。 具体方案如下：

1

、以锦化氯碱现有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按

10

：

10

的比例每

10

股转

增

10

股，共计转增

340,000,000

股。 转增后，锦化氯碱总股本将由

340,000,000

股

增加至

680,000,000

股。

2

、锦化氯碱全体股东让渡其转增股份的

60%

，共计让渡约

2.04

亿股（以下简

称

"

让渡股份

"

）。让渡股份由管理人根据执行重整计划的需要处置变现，变现所得

优先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和清偿债权，如有剩余则用于提高锦化氯碱的经营能力。

二、关于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说明

考虑到锦化氯碱目前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平衡债权人、

股东和职工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锦化

氯碱重整计划草案安排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在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

草案、出资人组表决通过本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且获得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锦

化氯碱才可能避免破产清算，恢复生产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切实保障锦化氯碱

股东的合法权益。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公司管理人恳请全体股东支持锦化氯碱出资人权益调整

方案。

特此公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公司关于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份额配对转换办理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

刊登的 《国联安关于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开通份额配

对转换的公告》，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

金

"

）已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起开通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根据业务准备情况， 本公司自

2010

年

7

月

27

日增加华宝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

华宝证券

"

）和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厦门证券

"

）办理

本基金的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华宝证券和厦门证券的各

营业场所或按其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本基金的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重要提示：

1

、运作期内场内份额配对转换程序遵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的最新业务规则。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配对转换业务详情也可咨询相

关业务办理机构。

2

、 本公司网站：

http://www.vip-funds.com

，

http://www.gtja-allianz.com

本公

司客服电话：

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021-38784766

。

3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

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年 7 月 27 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市场上出现冒用

招商基金名义进行非法证券推荐的澄清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发现近期市场上有通过电话

和短信等方式冒用本公司名义进行非法证券推荐活动的情况， 以推荐股票或

者投资咨询等名义骗取钱财，为此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从未面

向公众开展任何证券推荐业务，也从未向投资者发送过类似短信。 本公司一贯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请投资者注意辨别，不

要轻信他人，提高对非法证券活动的识别判断能力，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

害。投资者如发现有不法行为，请立即向公安机关、监管部门举报。如有任何疑

问，您可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热线

400-887-9555

进行咨询。

本公司保留对任何冒用本公司名义进行非法证券活动的人员或机构采取

法律行动的权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7-27

证券代码：600201����证券简称：金宇集团 编号：临 2010-016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

误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近日

,

本公司接到法院签发的应诉通知书

,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已

受理徐财源诉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撤销纠纷一案，公司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

一、本案概况：

案号：

2010

年赛民初字第

1208

号。

案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撤销纠纷。

诉讼请求：

1

、 请求确认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违法， 并依法撤销该次会议作出的全部决议；

2

、

请求判处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含法院受理案件费用和原告及代理

人因诉讼所发生的差旅费及合理律师费）。

二、本案将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开庭，目前对公司生产经营未造成重大影

响。

公司将根据案件审理结果及时公告。

备查文件：

1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传票

2

、民事起诉状

3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7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235�������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10－035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致歉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0

年

7

月

26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厦门安妮股份有限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主要内容如下：

"

经查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

下违规行为：

2009

年

4

月

8

日，公司公告

2008

年年度报告，披露了公司经审计的

2008

年财务报告。

2010

年

4

月

30

日， 公司发布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披露了公司

2008

年度会计差错事项并对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公司

2008

年的营业收

入由

488,018,825.70

元调整为

399,101,892.93

元，利润总额由

59,985,518.37

元

调整为

41,518,425.02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

52,782,831.57

元调

整为

34,622,408.99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由

46,449,386.22

元调整为

28,288,963.46

元。

本所认为，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

条的规定。 公司

董事张杰、林旭曦、张慧，以及财务总监杨秦涛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

务，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2

条、

3.1.5

条的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

有主要责任。 公司董事郑伟鹤，独立董事郭永芳、何少平、赵伟，监事陈利国、高

树荣、周震国、副总经理薛岩以及董事会秘书王梅英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

勤勉义务，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2

条、第

3.1.5

条的规定，对公司上述违

规行为负有次要责任。

鉴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7.2

条、第

17.3

条、第

17.4

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

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张杰、林旭曦、张慧、杨秦涛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三、对郑伟鹤、郭永芳、何少平、赵伟、陈利国、高树荣、周震国、薛岩、王梅

英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对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

上述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

"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就此诚恳地向全体投资者致歉。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

和高管人员将以此为戒，今后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进一步强化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履行勤勉尽职义务的意识，并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实行公开致歉并试行弹

性保荐制度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于近日在全景网投资者互动平台

（

http://irm.p5w.net

）举行公开致歉说明会。 《关于举行公开致歉说明会的通知》

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7�月 26 日

证券简称：山东如意 证券代码：002193����公告编号：2010-022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
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了《关于董

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编号：

2010-020

） 及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编号：

2010-021

）。因工作人员疏忽，上述公告部分内容有误，现更正

如下：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编号：

2010-020

） 董事会届次描

述有误，现更正如下：

原文：

"

一、第五届董事会的组成

"

更正为：

"

一、第六届董事会的组成

"

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编号：

2010-021

） 监事会届次描

述有误，现更正如下：

1

、原文：

"

本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

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

更正为：

"

本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

第六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

2

、原文：

"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五届监事会由

7

名监事组成，

"

更正为：

"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第六届监事会由

7

名监事组成，

"

上述公告其余内容不变。 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阅读上述信息时造成

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 0 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17���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2010-031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泰联合化工生产

装置试车成功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
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新泰联合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泰联合化工

"

）为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

月，注册地址为新泰市楼德镇（原泰安市

楼德化肥厂院内）。

新泰联合化工成立后， 于

2010

年

4

月起对原楼德化肥厂生产装置

（联合化工竞买后对新泰联合化工实物投资）进行检修和技改，新泰联合

化工通过自筹资金已经完成了年产

7

万吨合成氨装置和年产

10

万吨尿

素装置的检修和技改。 年产

7

万吨合成氨装置于

2010

年

7

月

12

日开始

试车，经过调试，目前该生产系统已稳定进入试生产状态；年产

10

万吨

尿素装置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开始试车， 截至公告日该装置运行稳定，

目前也已进入试生产状态。

鉴于目前上述装置处于试生产阶段， 其各项指标尚未达到正常水

平，新泰联合化工将继续逐步调整各工艺参数，保持生产装置的安全稳

定运行，努力实现项目的达标达产，实现预期收益，为下一步系统改造、

产品嫁接打好基础。

公司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